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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7年6月份處務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7年6月28日09時30分

貳、地點：本處第一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蘇鈞堅 記錄：林詩晴

肆、出席：謝鳳珠 管東海 林金玉 李素齡 鄧美君 楊玲珠 周芷妤 鄭玄恭

黃滿妹 陳美萍 李 瑛 張麗文 范慧芬 林秀雪 楊家源 呂南雄

黃柏青 呂秀玉 莊慧貞 楊秋美 周正宗 吳 蕙 李明娟 葉財旺

邢愷明 許菁菁 林朝彬 鄭雅如

伍、確認本處107年5月份處務會議紀錄。

陸、報告事項：「府列管個案計畫」辦理情形。

柒、主席指示或裁示：

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 列管

一、轉達本府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，請遵照辦理。

(一)第1990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：

1.制度必須合理，本府KM系統推動之目的係鼓勵各局處

將施政經驗上網，累積成為知識傳承，惟徒法不足以自

行，文件審核及上稿機制應再強化，並配合鼓勵措施，

俾提增系統使用率；另除予以敘獎外，亦可由本人特別

費核發優秀同仁獎勵金。

2.基於公開透明原則，上傳KM之資料均應開放分享，請林

副秘書長擔任PM，透過研考一條鞭系統賡續推動，讓每

個局處都有SOP，確保各局處配合目標持續精進。

(二)第1991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：

1.重大工程建設經費，請權管局處覈實編列並妥善執行，

但屢有工程延宕，或遇營建物料價格上漲，導致工程進

度影響加劇情事，各局處就更應以嚴謹態度控管；預算

執行率是一定要嚴格管控。

2.前本府執行重大計畫之局處，倘因業務擴張致無法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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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，可請求府層級參事、技監予以協助，本人主張以案

養人，勿影響公務體制及既有員額編制。

3.政策要落實到人民生活的每一天，電子商務勢在必行，

推動電子支付為本府重大政策，請財政局統籌主政並

協助各局處落實執行，爾後本府規劃之大型活動應導

入悠遊卡支付，可與悠遊卡公司及會展中心研商，於維

護廠商利潤之際，亦可擴大電子支付使用率，以創造雙

贏之商業模式。

二、106年度財政部稽徵業務考核成績已公布，稽核項目成

績不佳之權責科室應儘速辦理參訪，觀摩成績優異機

關之優點，檢討本處之缺點，就可行方案列入改進措

施，以求精進。

三、分處反映報表太多，惟本處107年報表簡化檢討結果，

大多數報表予以保留，可以本處運用用水資料進行自住

房屋清查由總處統一發文為例，思考如何運用資訊系統

更有效率執行業務。請主任秘書至各分處說明，並聽取

建議。

四、行政救濟案件移請分處自我審查，分處應就適法性及事

實認定審慎查核，法務科認有疑義時，應居中立地位獨

立審查案件，自行查核相關事證。

五、中南中北合併案作業時程請權管單位加強控管，確實掌

握執行進度並依限完成；另中南分處將遷至中山區行政

中心合署辦公，應提早公告周知，以便利民眾洽公。

六、本處107年度應辦重要事項之上半年辦理情形，請各科

室於7月份處務會議報告。

七、各單位主管應鼓勵同仁多參與本處事務，展現團體活動

的向心力，亦可增加同仁學習及職務歷練機會。

八、主管參加各項會議，應將開會內容、討論事項及決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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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達同仁知悉，以利稽徵業務推動及經驗傳承。

九、107年房屋稅開徵查定數為142億餘元，截至6月11日止，

已徵起138.6億餘元，感謝各分處同仁的辛勞。

十、最近5年尚未送達之使用牌照稅繳款書，本處已於6月25

日委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雙掛號郵寄送達，取證之

回執由機會稅科牌照稅股登錄送達註記後，請各分處依

規定辦理後續移送事宜。

十一、為推廣電子發票無紙化，本處結合如果兒童劇團於7

月21日下午在臺北市親子劇場舉辦互動親子劇，7月

3日至18日在總處開放兌換入場券，請分處鼓勵民眾

踴躍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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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散會：12時30分


